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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目前，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律渗透到了经济、政治、文化和
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准确、适当地运用法律法规，对于公民、企事业单位、机关、团体维护自身权益。
维护正常工作、生产经营秩序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但是，如何面对汗牛充栋的法律、法规文件，如何把分散各处的相关配套规定集中起来，如何理解与
适用法律、法规中的重点、难点，始终是困扰有关当事人和当局者的一大问题。
　　中国法制出版社一直致力于出版适合大众需求的实用法律图书。
致力于解决人民群众维护自身权益中的法律、法规应用问题，先后推出了配套规定系列、实用版系列
等一大批适合大众学习、应用的法律图书，颇受读者好评。
在总结这些法律图书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我们约请了相关立法及司法实务部门的专家，精心选择法律
文本，针对法律理解和适用中的重点、难点。
编辑出版了“法律注解与配套丛书”。
本丛书具有以下特点：　　1.由相关领域的具有丰富实践经验和学术素养的法律专业人士撰写适用导
引，对相关法律领域作提纲挈领的说明，重点提示立法动态及适用重点、难点。
　　2.对于主体法中的重点法条及专业术语进行注解，帮助读者把握立法精神，理解条文含义。
　　3.根据司法实践提炼疑难问题。
由相关专家运用法律规定及原理进行权威解答。
　　4.在主体法律文件之后择要收录与其实施相关的配套规定，便于读者查找、应用。
　　此外，为了凸显丛书简约、实用的特色，分册根据需要附上实用图表、办事流程等，方便读者查
阅使用。
　　真诚地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给您在法律的应用上带来帮助和便利，同时也恳请广大读者对书中存
在的不足之处提出批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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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申请的审查第二十八条 考试方式和内容第二十九条 复审、考察和体检第三十条 公示第三十一条 特
殊职位录用第三十二条 试用期第五章 考核第三十三条 考核内容第三十四条 考核方式第三十五条 定期
考核的程序第三十六条 定期考核的结果第三十七条 定期考核结果的作用第六章 职务任免第三十八条 
任职方式第三十九条 选任制公务员任免第四十条 委任制公务员任免第四十一条 任职前提第四十二条 
公务员兼职第七章 职务升降第四十三条 晋升的条件和方式第四十四条 晋升的程序第四十五条 职务空
缺时任职人选产生方式第四十六条 领导任前公示和任职试用期第四十七条 降职第八章 奖励第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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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五条 处分的实施第五十六条 处分种类第五十七条 处分程序第五十八条 处分的后果和期间第五
十九条 处分的解除第十章 培训第六十条 培训方式和机构第六十一条 培训种类第六十二条 培训的管理
、时间和结果第十一章 交流与回避第六十三条 公务员交流制度第六十四条 调任第六十五条 转任第六
十六条 挂职锻炼第六十七条 服从交流决定第六十八条 任职回避第六十九条 地域回避第七十条 公务回
避第七十一条 回避的程序第七十二条 关于回避的其他法律规定第十二章 工资福利保险第七十三条 工
资制度第七十四条 工资构成第七十五条 工资水平的确定第七十六条 福利待遇第七十七条 保险和抚恤
优待第七十八条 工资福利保险待遇的法律保障第七十九条 工资福利保险等待遇的经费保障第十三章 
辞职辞退第八十条 辞职程序第八十一条 不得辞职的情形第八十二条 领导成员的辞职第八十三条 应予
辞退的情形第八十四条 不得辞退的情形第八十五条 辞退程序及待遇第八十六条 离职前的义务第十四
章 退休第八十七条 退休条件第八十八条 提前退休的条件第八十九条 退休待遇第十五章 申诉控告第九
十条 申请复核权和申诉权第九十一条 复核申请、申诉的处理期限第九十二条 错误处理的纠正第九十
三条 对侵权行为的控告第九十四条 对申诉、控告的限制第十六章 职位聘任第九十五条 聘任条件第九
十六条 聘任方式第九十七条 聘任合同第九十八条 聘任合同内容第九十九条 聘任公务员管理依据第一
百条 人事争议仲裁第十七章 法律责任第一百零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的行为及法律责任第一百零二条 离
职后的执业禁止第一百零三条 机关对公务员造成损害的责任承担第一百零四条 公务员主管部门工作
人员违反规定的处理第十八章 附则第一百零五条 领导成员的定义第一百零六条 参照本法管理的其他
人员第一百零七条 实施日期配套法规公务员录用规定（试行）（2007年11月6日）公务员录用体检通
用标准（试行）（2005年1月20日）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2007年1月4日）公务员职务任免与职务
升降规定（试行）（2008年2月29日）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2007年4月印发）党政机
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2004年4月印发）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02年7月9日）党政领
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2006年6月印发）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2006年6月印发）公务员调
任规定（试行）（2008年2月29日）公务员奖励规定（试行）（2008年1月4日）关于党政机关县（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1995年4月30日）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
（1999年5月24日）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国内公务活动中不得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1988
年12月1日）国务院关于在对外公务活动中赠送和接受礼品的规定（1993年12月5日）行政机关公务员
处分条例（2007年4月22日）人事争议处理规定（2007年8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1997年5
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实施条例（2004年9月17日）公务员申诉规定（试行）（2008年5
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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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十四条【考核方式】公务员的考核分为平时考核和定期考核。
定期考核以平时考核为基础。
　　注解　　平时考核重点考核公务员完成日常工作任务、阶段工作目标情况以及出勤情况，可以采
取被考核人填写工作总结、专项工作检查、考勤等方式进行，由主管领导予以审核评价。
　　定期考核采取年度考核的方式，在每年年末或者翌年年初进行。
病、事假累计超过考核年度半年的公务员，不进行考核。
公务员不进行考核或参加年度考核不定等次的，本考核年度不计算为按年度考核结果晋升级别和级别
工资档次的考核年限。
　　配套　　《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第5、21-22条　　第三十五条【定期考核的程序】对非领
导成员公务员的定期考核采取年度考核的方式，先由个人按照职位职责和有关要求进行总结，主管领
导在听取群众意见后，提出考核等次建议，由本机关负责人或者授权的考核委员会确定考核等次。
　　对领导成员的定期考核，由主管机关按照有关规定办理。
　　应用　　1．病、事假超过考核年度半年的公务员是否参加考核？
　　病、事假累计超过考核年度半年的公务员不进行考核，本考核年度不计算为按年度考核结果晋升
级别和级别工资档次的考核年限。
　　2．被立案调查的公务员是否进行年度考核？
公务员涉嫌违法违纪被立案调查尚未结案的，参加年度考核，不写评语、不定等次，本考核年度不计
算为按年度考核结果晋升级别和级别工资档次的考核年限。
但如果结案后不给予处分或者给予警告处分的，按规定补定等次。
　　3．受行政处分的公务员如何进行年度考核？
　　受处分公务员年度考核按如下规定办理：（1）受警告处分的当年，参加　　年度考核，不得确
定为优秀等次；（2）受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处分的期间，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定等
次，本考核年度不计算为按年度考核结果晋升级别和级别工资档次的考核年限。
在解除处分的当年及以后，其年度考核不受原处分影响。
　　4．对受党纪处分的公务员，如何确定年度考核等次？
　　对受党纪处分的公务员，根据《关于受党纪处分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有关问题的通知》
（组通字[1998]19号）的规定，按照下列办法办理：（1）受党纪警告处分的当年，参加年度考核，不
得确定为优秀等次。
（2）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当年，参加年度考核，因与职务行为有关的错误而受严重警告处分的，
确实为不称职；因其他的错误而受严重警告处分的，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
（3）受撤销党内职务处分的当年，参加年度考核，确定为不称职；第二年按其新任职务参加年度考
核，按规定条件确定等次。
（4）受留党察看处分的当年，参加年度考核，确定为不称职；受留党察看一年处分的第二年，参加
年度考核，只写评语不确定等次；受留党察看二年处分的，第二年和第三年参加年度考核，只写评语
不确定等次。
（5）受开除党籍处分的当年，参加年度考核，确定为不称职，第二年和第三年参加年度考核，只写
评语不确定等次。
（6）涉嫌违犯党纪被立案检查的，可以参加参加年度考核，但在其受检查期间不确定等次。
结案后，不给予党纪处分的，按规定补定等次；给予党纪处分的，视其所受处分种类，分别按前述
（1）、（2）、（3）、（4）、（5）项的规定办理。
（7）受党纪处分同时又受行政处分的，按受党纪处分的情况，确定其考核等次。
　　配套　　《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第23-26条；《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关于
受党纪处分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年度考核有关问题的通知》　　第三十六条【定期考核的结果】定期
考核的结果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
　　定期考核的结果应当以书面形式通知公务员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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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用　　如何确定公务员考核等次？
　　确定为优秀等次须具备下列条件：（1）思想政治素质高；（2）精通业务，工作能力强；（3）工
作责任心强，勤勉尽责，工作作风好；（4）工作实绩突出；（5）清正廉洁。
公务员年度考核优秀等次人数，一般掌握在本机关参加年度考核的公务员总人数的15％以内，最多不
超过20％。
　　确定为称职须具备下列条件：（1）思想政治素质较高；（2）熟悉业务，工作能力较强；（3）工
作责任心强，工作积极，工作作风较好；（4）能够完成本职工作；（5）廉洁自律。
　　确定为基本称职，须具有下列情形之一：（1）思想政治素质一般；（2）履行职责的工作能力较
弱；（3）工作责任心一般，或工作作风方面存在明显不足；（4）能基本完成本职工作，但完成工作
的数量不足、质量和效率不高，或在工作中有较大失误；（5）能基本做到廉洁自律，但某些方面存
在不足。
　　应确定为不称职的情形：（1）思想政治素质较差；（2）业务素质和工作能力不能适应工作要求
；（3）工作责任心或工作作风差；（4）不能完成工作任务，或在工作中因严重失误、失职造成重大
损失或者恶劣社会影响；（5）存在不廉洁问题，且情形较为严重。
对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年度考核的公务员，经教育后仍然拒绝参加的，直接确定其考核结果为不称职等
次。
圉　　《公务员考核规定（试行）》第6-11、27条；《党政领导干部考核工作暂行规定》第27-32条　
　第三十七条【定期考核结果的作用】定期考核的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职务、级别、工资以及公务员
奖励、培训、辞退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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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公务员法：注解与配套》特点有：专业导引：围绕法律文件对相关领域作提纲挈领的说明，重
要提示立法动态及适用重点、难点。
权威注解：由法律专家对重点法条及专业术语进行注解，帮助读者把握立法精神，理解条文含义。
实务应用：根据司法实践提炼疑难问题，运用法律规定及原理进行权威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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